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民法物权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民法物权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9319291

10位ISBN编号：7509319293

出版时间：2010-5

出版时间：中国法制出版社

作者：陈华彬

页数：57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民法物权论>>

内容概要

本书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通过三年多之后我所撰写的一部重要物权法著作。
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，作者一方面利用了自己于l998年出版的《物权法原理》(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)的
部分资料和研究成果，另一方面总结了近年来的立法、司法解释、审判实务和理论研究的成果，尤其
是渗透了作者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通过后三年多以来对该法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上的一些思考
。
作者希冀本书能够兼顾理论性和实用性，为读者提供准确、全面、简洁、系统的物权法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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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陈华彬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法学博士、民法学科带头人，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
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。
迄今独立出版民法方面的专著l0部，在《中国法学》、《法学研究》等干刊物上发表论文近100篇。

Page 3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民法物权论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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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物权作用的变迁与物权和债权的交错　第四节　物权与知识产权、继承权　　一、物权与知识产
权　　二、物权与继承权第二章　物权法的性质、发展趋势与中国物权法的制定　第一节　物权法的
性质　　一、物权法为私法　　二、物权法为财产法　　三、物权法为强行法　　四、物权法具有固
有法的性质　　五、物权法具有公共性　第二节　物权法的发展趋势　　一、物权法的国际化　　二
、物权种类的增加　　三、物权关系中的意思自治　　　四、用益物权的消长　　五、所有权的价值
化　　六、所有权的社会化..........　　七、担保物权机能的强化与担保形态的多样化　第三节　中国物
权法的制定　　一、中国物权立法的回顾　　　二、中国物权法的制定　　三、《物权法》的体系　
　四、我国物权法的法律渊源　　五、《物权法》的几个理念第三章　物权的客体与一物一权主义　
第一节　物权的客体与分类　　一、作为物权的客体的物　　二、与物权有关的物的主要分类　　第
二节　一物一权主义　　一、含义与存在理由　　二、一物的判定与一物一权主义的发展第四章　物
权的效力　第一节　概要　第二节　物权的排他效力　第三节　物权的优先效力　　一、物权相互间
的优先效力　　　二、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　　第四节　物权的追及效力　第五节　物权请求权　
　一、概要　　二、物权请求权的性质　　三、物权请求权与相关请求权物权请求权的周边　　四、
基于定限物权的物权请求权　　五、物权请求权的其他问题　　⋯⋯第五章　物权法定主义与物权的
类型第六章　物权变动第七章　所有权通说第八章　土地空间权第九章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十章　
相邻关系第十一章　动产所有权第十二章　共有第十三章　用益物权概说第十四章　土地承包经营权
第十五章　建设用地使用权第十六章　宅基地使用权第十七章　地役权第十八章　担保物权总说第十
九章　抵押权第二十章　质权第二十一章　留置权第二十二章　非典型担保第二十三章　占有主要参
考文献后　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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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在区分所有建筑物上，上下层区分所有人或居住人间也可依需要而设定此类空间役权。
此外，这种上下“纵”的关系的空间役权，其射程距离还及于相邻关系。
例如，各国民法上关于音响、气、热、光线等不可量物的放散的禁止，其不只限于前后左右“横”的
相邻关系，而且上下的“纵”的相邻关系也应适用。
依空间役权的内容划分，有课以供役空间不作为义务者，如禁止他人在某一高度空间搭建高层建筑，
以免妨碍役权人的日照、眺望、通风；或禁止他人在高压电线所经空间周围搭建建筑物，以免妨碍输
电安全即是；有课以供役空间负某种忍受义务者，如要求供役空间忍受未超过一定分贝的噪音或轻微
振动的义务即是；也有以供役空间供某种使用者，如在他人空间上架设排水管道用以排水即是。
2.债权的空间利用权。
此包括空间租赁权与空间使用借贷权（空间借用权）两种权利。
它们均依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成立。
（1）空间租赁权。
依租赁关系而取得空间利用权时，空间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合同自由原则，由当事
人双方协商确定。
他们之间约定水平空间、倾斜空间乃至球形空间的租赁关系，均无不可。
唯因空间租赁权的效力较空间地上权为弱，因此，在日本，对于以建设建筑物或工作物为目的而租赁
土地的，学说将之视为地上权，并经登记而有对抗效力；在台湾地区，为了保护空间承租人，若租用
空间建筑房屋（如地下商店），在解释上应申请为空间地上权登记。
尤其是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关系中，并非将对该基地的租赁权视为单纯的空间租赁权，而是视为空间
地上权。
（2）空间使用借贷权（空间借用权）。
空间也可为使用借贷的客体。
唯此空间使用借贷权的效力与空间租赁权相较，更为薄弱。
它既不能像承租人那样，主张买卖不破租赁，也不得申请空间地上权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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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民法物权论》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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